
第1頁  共6頁 

「臺東縣鹿野鄉公所設置太陽能光電風雨球場暨停車場公開標租案」 
評選須知 

壹、 本案本所參考「採購評選委員會審議規則」、投標須知及「最有利標評選辦

法」等相關規定辦理評選。 

貳、 設置使用計畫書內容 

投標廠商提送設置使用計畫書及其附件內容，應依本案招標文件規定之使用

範圍及項目研擬，按下列規定撰寫，決標後並列為契約附件之一： 

一、 設置使用計畫書一式8份（正本1份，副本7份），須標示正副本，正本

及副本內容有異時，以正本為準。 

二、 設置使用計畫書主文： 

(一) 設置使用計畫書封面：標題統一為「臺東縣鹿野鄉公所設置太陽

能光電風雨球場暨停車場公開標租案」設置使用計畫書。 

(二) 設置使用計畫書正封面頁請標示廠商名稱，並蓋廠商及負責人印

章或簽署，倘投標廠商未蓋廠商及負責人印章或簽署，機關得洽

廠商澄清更正。 

(三) 設置使用計畫書內容：設置使用計畫書內容（主文部分）應至少

涵蓋下列項目，投標廠商應依評選項目依序撰擬。 
項

次 
評選項目 設置使用計畫書撰擬重點規定 

1 
 
廠商經歷及履約

能力(25%) 

(1) 負責人、公司簡介。 
(2) 是否有發生履約爭議、違反勞動法令等事件。 
(3) 組織架構及主要經營管理人員之職掌與背景。 
(4) 員工人數及人力投入規劃與配置，聘用臺東縣內
員工數亦列入本項評分考量。 

(5) 對於臺東縣環境及申辦太陽光電發電系統行政程
序熟悉度。 

(6) 實際投入設置再生能源之綠能設施實績(非必要，
列入評分考量)：相關證明文件如其他案場之政府
單位核發之再生能源發電設備設備登記同意文

件、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太陽光電發電系統電

能躉購契約書頁面影本證明文件等。 

2 興建計畫(20%) 

(1) 建置過程可行性。 
(2) 太陽能光電系統各項設備規格。 
(3) 設置風雨球場及停車棚及光電系統相關費用預
算。 

(4) 施工規劃及期程(含查核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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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因應颱風災害強化結構構想。 
(6) 設計須兼具實用性及融入環境整體規劃之美感 。

(包含太陽能光電停車棚造型、太陽能光電風雨球
場之美化等) 

3 營運計畫(20%) 

(1) 營運管理與維修計畫。 
(2) 安全維護措施。 
(3) 監控及發電報表產製。 
(4) 緊急應變計畫(須包含火災、颱風)。 

4 廠商投標值(20%) 

(1) 投標值=投標設備設置容量(kWp)×投標售電回饋百

分比(%)。 

(2) 投標預估設置容量及售電回饋金百分比之數值填

寫至小數點後一位；售電回饋百分比至少為1%。 

5 
回饋及加值服務

計畫(5%) 

承諾回饋予提供建築物場址設置太陽光電發電設備所

在地之組織或公益單位之計畫。計畫內容須有節能減

碳、共識說明、回饋事項、推廣再生能源、設置智慧

設備、太陽能光電美學設置等內容相關。 

6 簡報與詢答(10%) 

 合計100% 

三、 設置使用計畫書之封面：標題統一為「臺東縣鹿野鄉公所設置太陽能

光電風雨球場暨停車場公開標租案」。 

四、 設置使用計畫書及附件之格式、裝訂方式依下列方式辦理： 

(一) 設置使用計畫書以橫書直式編排，紙張大小採 A4規格紙張，雙面

印刷為原則，圖樣得採 A3規格紙張(請摺頁為 A4規格)，以連續編

列頁碼方式以不超過100頁為原則【不包含封面、封底、首頁及目

錄】，不可分冊，並採 A4直書左側裝訂。 

(二) 附件以橫書直式編排，紙張大小、規格及裝訂方式同設置使用計

畫書。 

五、 設置使用計畫書份數不足者，出席委員評分加總後之總平均扣減2分，

不足份數由機關以黑白影印補足份數供評選使用，若因影印品質及裝

訂與原件有出入而影響評選結果者，由投標廠商自行負責。 

參、 評選作業 

一、 經資格審查符合本案招標文件規定之投標廠商，始得參與評選；評選

之時間、地點詳如標租公告。 

二、 評選會前由各參選廠商抽籤決定簡報順序，廠商未到場者，由機關代

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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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由機關延聘專家或相關人員組成採購評選委員會，以進行投標廠商設

置使用計畫書之評選事宜，機關並成立工作小組協助委員會辦理評選

有關之作業。 

四、 本委員會會議之決議，應有委員總額1/2以上出席，其決議應經出席委

員過半數之同意行之。 

五、 廠商未到場簡報，視同放棄簡報及答詢權利，該廠商之「簡報及答詢」

(配分10分)項目以0分計算。 

六、 廠商參與簡報相關成員不得超過3人（含設備操作及協助人員等），簡

報人員需為本案計畫主持人，如計畫主持人因故無法參加簡報時，應

由協同主持人或經本委員會同意由廠商本案其他工作成員代表簡報。 

七、 簡報時間不得超過10分鐘，逾時將強制停止簡報，機關工作人員於第8

分鐘按鈴一聲提示，第10分鐘按鈴結束簡報；本案採統問統答，評選

委員全部1次提問完畢後，投標廠商綜合回答所有提問，時間不得超過

10分鐘，機關工作人員於第9分鐘按鈴一聲提示，第10分鐘按鈴二聲結

束答覆。 

八、 投標廠商依招標文件規定進行簡報時，應以投標文件之內容為限，不

得利用簡報更改投標文件內容，廠商另行提出變更或補充資料者，該

資料應不納入評選；所以，廠商簡報資料不得於現場發送。 

九、 有關簡報所需之硬體設備部分，機關提供投影螢幕及電腦，簡報資料
統一儲放置機關提供電腦設備進行簡報，餘所需器材請自行備妥。 

十、 廠商簡報及委員詢問事項，應與評選項目有關。 

十一、 簡報及現場詢答，不應要求廠商更改投標文件內容，或提供機關優惠

回饋。 

十二、 各廠商簡報時其他廠商應退席，廠商簡報及答詢完畢後即應離席，評

選委員會討論及決議時所有廠商一律退席。 

肆、 評定方式 

一、 評定優勝廠商方式採序位法。 

二、 由工作小組提出初審意見，評選委員就初審意見、廠商資料、評選項

目逐項討論後，由各評選委員辦理序位評比，就個別廠商各評選項目

分別評分後予以加總，並依加總分數高低轉換為序位。個別廠商之平

均總評分（四捨五入取至小數點第二位）未達80分者不得列為優勝廠

商及議價對象。若所有廠商平均總評分均未達80分時，則優勝廠商從

缺並廢標。 

三、 評選委員對個別廠商評定分數為90分以上或70分以下，應加註評選意

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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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評選委員於各評選項目之評分加總轉換為序位後，彙整合計各廠商之

序位，以平均總評分在80分以上之序位合計值最低廠商為第1名，如其

標價合理，且經出席評選委員過半數之決定者為優勝廠商。平均總評

分在80分以上之第2名以後廠商，如其標價合理，且經出席評選委員過

半數之決定者，亦得列為優勝廠商。 

五、 優勝廠商為1家者，以議價方式辦理；優勝廠商在2家以上者，依優勝

序位依序議價辦理。如評定第1名序位合計值相同之優勝廠商有2家

（含）以上者，其議價順序為以有效投標標單之投標設備設置容量

(kWp)x 回饋金百分比之值最高者優先議價。該等廠商報價仍相同者，

擇獲得評選委員評定序位第1較多者優先議價；仍相同者，抽籤決定之。 

六、 補充說明及規定： 

(一) 投標文件澄清：投標文件如有需投標廠商說明者，將依政府採購

法第51條及其施行細則第60條辦理。 

(二) 本案未於招標文件中公告評選委員會委員名單，該名單於開始評

選前予以保密。廠商不得探詢委員名單。 

七、 評選項目：本案評選項目內容及配分如下表： 

評 選 項 目 配分 

(一) 廠商經歷及履約能力(25%) 25 

(二) 興建計畫(20%) 20 

(三) 營運計畫(20%) 20 

(四) 廠商投標值(20%) 20 

(五) 回饋及加值服務計畫(5%) 5 

(六) 簡報與詢答(10%) 10 

總       分 100 

 

伍、 其他 

一、 評選結果應簽經機關首長或其授權人員核定後方生效，依優勝序位於

完成議價後決標。 

二、 本評選須知及得標廠商之設置使用計畫書(含附件)均為契約之一部分。 

三、 投標廠商之設置使用計畫書及相關投標文件涉及著作權部分為廠商所

有，但本機關擁有使用權及修改權。 

四、 投標廠商應保證投標文件內之所有文件、設計、技術等均未違法使用

第三者之智慧財產權與專利權。若有侵害第三者之智慧財產權與專利

權時，投標廠商應負擔所有之賠償費用及一切法律責任，與本機關無

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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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任何侵犯他人智慧財產權之情事概由投標廠商負一切法律責任，與本

機關無涉。 

六、 投標廠商對所列參與本案之專任負責人及其重要工作人員之學經歷及

專長或專業機構或事務所之工作實績與資料說明，應保證屬實，若於

評選過程中經舉證與事實不符，且由本委員會認定後，取消參與評選

之資格；若於簽定契約後，經舉證與事實不符，則依政府採購法第50

條規定辦理。 

七、 本須知未盡事宜部分，應依招標文件及參採政府採購法及其子法、其

他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